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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轉知 總統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二九五七○○號公布「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台（八九）研字第八九一六二九九四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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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經 費 編 列 與 管 理 法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布 

第 一 條  為維護教育健全發展之需要，提升教育經費運用績效，特依教育基本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制定本法。  

      教育經費之編列與管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教育經費，係指中央及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所屬教育機構、公立學校，由政府編列預算，用於教育之經費。  

      本法所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三 條  中央、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各級政府）應於國家財政能力範圍內，充實、保障並致力推動全國教育經費之穩定成長。  

      各級政府教育經費預算合計應不低於該年度預算籌編時之前三年度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之百分之二十一點五。  

      前項所稱歲入淨額為各級政府決算及特別決算中，不含舉債及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扣除重複列計部分。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其歲入總預算扣除上級政府補助為自有財源，並依教育基本需求，衡量財政狀況，優先支應教育經費，除自有財

源減少外，其自行負擔之教育經費，應逐年成長。 

第 四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項規定，優先編列國民教育經費。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於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民教育績效優良者，或國民教育經費支出占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決算歲出比

重成較高者，於分配特定教育補助時，應提撥相當數額獎勵之。 

本案依照分層負責授權 

主 管 局 長 判 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一 月 九 日 

八九府教國字第一四○二五五號 

 



第 五 條  為兼顧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各級政府對於偏遠及特殊地區教育經費之補助，應依據教育基本法之規定優先編列。  

第 六 條  為保障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之教育，並扶助其發展，各級政府應依據原住民教育法、特殊教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從寬編列預算。 

第 七 條  政府為促進公私立教育之均衡發展，應鼓勵私人興學，並給予適當之經費補助與獎勵。  

第 八 條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之教育補助分為一般教育補助及特定教育補助： 

      一、一般教育補助，用於直轄市、縣（市）政府所需之教育經費，不限定其支用方式及項目，並應達成教育資源均衡分配之目的。  

      二、特定教育補助，依補助目的限定用途。 

第 九 條  行政院應設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教育經費計算基轉之研訂。 

      二各級政府之教育經費基本需求之計算。 

      三各級政府之教育經費應分擔數額之計算。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由學者、專家、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行政院主計處、財政部、中央主管教育行機關及相關

機關代表組成，其中學者及專家人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其組織及會議等相關事項，由行政院定之。 

第 十 條  行政院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應衡酌各地區人口數、學生數、公、私立學校與其他教育機構之層級、類別、規模、所在位置、教育品質指標、

學生單位成本或其他影響教育成本之因素，研訂教育經費計算機基準，據以計算各年級政府年度教育經費基本需求，並參照各級政府財政能力，

計算各級政府應分擔數額，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應依前項核定之基本需求及分擔數額，編列年度預算。各級政府編列之教育預算數額不得低於前項核定之基本需求。  

      中央政府應就第一項計算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基本需求，扣除轄市、縣（市）政府應分擔數額後之差額，編列對於直轄市、縣（市）

政府之一般教育補助預算。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預算經完成立法程序後，除維持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所屬教育機構、公立學校運作所需者外，對於公、私

立教育事業特定教育補助，應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審議之。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由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相關機關代表所組成，其中學者、專家、

社會公正人士人數合計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其審議項目、程度及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教育機構、公立學校，應訂定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報請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查通過後，提

送依教育基本第十條第一項所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 

      前項委員會審通過後，應依第十條第一項核定之基本需求及分擔數額，提出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教育機關、公立學校

之預算數額建議案，作為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編列年度教育預算之依據。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各項教育經費收入及支出，應設立地方教育發展基金，依法編列預算辦理；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定之。 

第十四條  地方政府所屬學校得設置校務發展基金，其設置辦法，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應依法進行財務監督。 

      公、私立學校及其教育機構，應定期造具財務報表，載明其經費收支使用情形，送請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公告之。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依法派員或委託會計師查核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財務報表及經費收支狀況，並公告其查核結果，其有違

反前項規定或其他法令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公告周知。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前項情節輕重，停止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之特定教育補助一年至三年；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

行機關對所轄學校、教育機構，得準用之。 

      第二項、第三項財務報表格式及公告方式，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提昇教育經費使用績效，應建立評鑑制度，對於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進行評鑑。  

      前項評鑑工作得委託相關學術團體辦理。但應於評鑑前公布評鑑項目，並於評鑑後公布評鑑結果。評鑑工作之進行方式、程序及獎助等相

關事項，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各級政府教育預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及校務發展基金之全部項目及金額，應於年度決算後公開於資訊網路。  

第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內施行。 

 


